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博爱分局关于2025年12月18日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和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分局拟对焦作市一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5000吨非金属矿物制品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股。

公示期为2025年12月18日－2025年12月24日（5个工作日）。
电    话：0391-8660182 

通讯地址：博爱县团结路中段（4544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附：环评报告（报批版） 

2025年12月18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1
	焦作市一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5000吨非金属矿物制品材料项目
	焦作市博爱县许良镇下水磨村南现有厂区内


	焦作市一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青欣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青欣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1000万元在博爱县许良镇下水磨村南现有厂区内，建设年产25000吨非金属矿物制品材料项目，不新增用地。
	废气：废气：天然气燃烧工序产生的颗粒物、SO2、NOx废气先经“低氮燃烧装置+烟气循环技术”处理后和上料、颚破、锤破、烘干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废气一起经“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一根18米高排气筒排出（DA003）；冷却后料仓、对辊破碎、破碎后料仓、筛分、球磨、成品料仓、包装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废气经“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一根18米高排气筒排出（DA004）；

废水：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设备冷却水和车辆冲洗废水。其中生活污水依托现化粪池进行处理，定期用于周边农田施肥；项目采用冷却滚筒对烘干后的物料进行水冷，为间接冷却。冷却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蒸发损耗量，每年更换两次循环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固废：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设备冷却水和车辆冲洗废水。其中生活污水依托现化粪池进行处理，定期用于周边农田施肥；项目采用冷却滚筒对烘干后的物料进行水冷，为间接冷却。冷却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蒸发损耗量，每年更换两次循环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危废：利用现有1座20m2危废仓库，废润滑油0.08t/a、废液压油0.05t/a、废油桶0.013t/a。废润滑油、废液压油经密闭容器收集，分区存放于厂区危废仓库；废润滑油桶加盖收集，分区存放于厂区危废仓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